
國立嘉義大學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地點：蘭潭校區行政中心 4 樓瑞穗廳 
主席：邱校長義源（吳副校長煥烘代理）               記錄：王麗雯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應到 95人、實到 73人、請假 13人、缺席 9人） 

列席人員：翁中心主任義銘、王中心主任進發、吳中心主任靜芬 

 
壹、頒獎 

一、本校招生宣傳影片競賽 
第 1 名：動物科學系三年級彭輝明同學 
第 2 名：生物機電工程學系四年級張光鹽同學 
第 3 名：生化科技學系四年級李品君同學 

二、致贈退休人員紀念獎牌：105 年 2 月 1 日退休人員：生化科技學系周微

茂教授、獸醫學系余章游教授、視覺藝術學系王源東教授、動物科學

系洪炎明教授、公共政策研究所陳淳斌教授、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楊

惠芳教授、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康風都講師、電子物理學系吳永吉講

師。 
 
貳、主席報告 

各位校務會議代表大家午安。因為校長至美國參訪，本次校務會議

由本人代理主持。以下幾點報告： 

一、會計年度即將結束，請各單位依規定時程辦理核銷作業，應秉持經費

有效運用、不浪費的精神，並符合各項採購程序。 

二、104學年度第 1學期邁入最後一個月，請加強學生交通安全宣導，避

免意外事故發生。各單位館舍及設備維護作業，應積極妥善管理與規

劃，如有修繕工程請掌握時間儘量於寒假期間進行，以避免造成師生

及同仁的不便。 

三、本校為提升行政工作服務品質，配合行政院推動內部控制制度，除每

年度各單位進行自我評估找出缺失以自我精進外，於 103年已啟動內

部稽核作業，感謝一級主管帶領各處室核心職能人員擔任稽核委員協

助進行跨處室稽核作業，共同為校務工作提供各項建言，俾利各單位

再次檢討適度精簡、增删或修訂與時俱進之法規或工作流程，期望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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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十一 

報告單位：主計室 

案由：本校 104年度資本門截至 104年 11月 30日止經費執行情形，提請

報告。 

說明： 

一、本校 104年度資本門經費執行情形 

（一）A 版 104 年度可支用預算數 1 億 0,497 萬 6,012 元，截至 104 年 

10 月 11 月 30 日止累計預算分配數 9,472 萬 4,012 元，實際執行

數 5,810 萬 2,415 元，預算執行率 61.34﹪，全年度預算達成率

55.35%。其中營建工程全年度實際達成率 75.09%，教學設備全年

度實際達成率 53.21%。 

（二）B 版 104 年度可支用預算數 1,897 萬元，截至 104 年 11 月 30 日 

止累計預算分配數 1,718萬元，實際執行數 1,641萬 2,482元，預

算執行率 95.53﹪，全年度預算達成率 86.52%。 

（三）合計截至 104年 11月 30日止預算分配執行率 66.59﹪，全年度達

成率 60.12%。 

二、教育部 104年 7月 30日臺教會（四）字第 1040102172號函示，請本

撙節原則，加速執行本年度資本支出有關計畫預算，以提升預算執行

效益，帶動國家經濟成長；另教育部 104 年 7 月 30 日 104 基金 098

號通報指示，請加速執行本年度資本支出有關計畫預算，以期年度執

行率達 90%以上。 

三、本校截至 11 月 30 日止預算分配執行率僅 66.59%（未達行政院主計

總處規定執行率 90%），全年度達成率僅 60.12%（未達教育部規定達

成率 85%）。購建固定資產達成率係每年教育部考核及審計部審查之

重點項目，請本校各單位於本年度核定之固定資產額度內儘速積極辦

理各項固定資產之採購執行。 

決定：請各單位於本年度結束前，儘速積極辦理各項採購作業。 
 
※臨時報告案 

報告單位：教務處 

案由：有關本校學士班未超過大四最低修習學分延修生，擬研議自 106 學

年度加收雜費案，提請報告。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費辦法及本校學雜費調整作業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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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辦理。 

二、本校歷年延修生收費係依學則第 20條：「大學部收取學費與雜費。延

修生九學分以下（含九學分），僅繳學分費；修十學分以上者，繳全

額學雜費」。以是否超過學則規定之最低修讀學分，做為收取全額學

雜費與否之標準。 

三、衡酌延修生仍有使用本校教學、設備、圖書等資源之可能事實，以及

本校財務狀況嚴峻等因素，實有酌收相關資源使用成本之必要，爰擬

針對學士班未超過最低修習學分延修生訂定雜費收費標準，以符合使

用者付費精神及維護公共服務永續性。 

四、旨揭延修生收取雜費標準，經查國內 28 所公立大專院校，目前計有

15 所不收雜費（53.57%）、13 所收雜費（46.42%），其收費學校標準

又可歸為兩類： 

（一）甲案：逕收全額雜費（1所）。 

（二）乙案：依實修學分與最低修讀學分比例收取雜費（即：實修學分 

除以最低修讀學分，再乘以全額雜費）（12所）。 

五、衡量收費及學貸作業成本負擔與便利性，本校亦得仿傚研究生模式（ 

丙案），新訂延修生基本雜費收費標準：於第 1階段收取基本雜費（收

取本校現行雜費三分之一），再於第 2 階段按實修學分收取學分費。 

六、本校現行未超過 9學分延修生依修習學分數收費，惟部分課程係屬零

學分並未收取學分費，爰擬一併修正，增訂如為零學分之課程，改以

學時數計算學分費。 

七、因新訂雜費標準對可能特定相對人增加負擔，為符合信賴保護原則，

爰設有過渡期間，擬自 106學年度起延修生適用，以減輕相對人之不

利益。 

八、本案將賡續辦理學雜費審議小組及各校區公聽會，並提請校務會議審

議及函報教育部核准。 

決定：請全校教職員工生踴躍提供教務處相關修正建議。 

 
柒、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學則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因應實務運作需要及教育部函示，爰修正本校學則部分條文，以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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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業經 104年 11 月 4日本校獸醫學系 104 學年度第 5 次系務會議 

、104 年 11 月 10 日農學院 104 學年度第 4 次院務會議及 104 年 12

月 1日本校 104學年度第 2次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 

三、檢附規劃書、獸醫學系系務會議紀錄節錄、農學院院務會議紀錄節錄 

、校務發展委員會議紀錄及奉核可簽（請參閱附件第 61 頁至第 141
頁）各 1份，請卓參。 

決議：同意申請設立獸醫學院，惟未來發展規劃應配合學校整體發展逐步

推動。 
 

※臨時提案 

提案單位：農學院附設動物醫院                         

案由：本校農學院附設動物醫院設置要點第 6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為提升服務及教學品質，擬聘兼任獸醫師駐診，爰修正本校農學院附

設動物醫院設置要點第 6點，增列「兼任獸醫師」等文字。 

二、檢附本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後全文、奉核可簽、動物醫院院務

會議紀錄節錄及農學院院務會議紀錄摘錄（請參閱附件第 142頁至第

146頁）各 1份，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捌、臨時動議（無） 
 
玖、建議事項 
※建議人：教師代表姜得勝代表 

事由：為響應政府節能減碳政策，建請於會議場地增設大型螢幕，提供與

會代表同步閱覽，以減少一人一台個人電腦同時開機導致大量電磁

波、輻射釋放等影響。 

決議：請秘書室研議辦理。 

 
拾、主席指示事項 
※因應學院之增設或調整，請教務處邀集相關單位組成專案小組，參考國

內其他大學作法，研商修正相關規定及制度化，並敦請學術副校長艾副

校長擔任召集人。 
 
拾壹、散會（下午 4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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